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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1 2 、 3 7 、

9 7 和 1 3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中东局势

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 

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6 年 2 月2 5 日以色列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体还记得，我曾答应给你一份关于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诛i旁以色列和扰太 

人情况的报告（在此我不想提及在安全理事会对以色列发动宗教战争的公开号召）， 

我很感遗憾地说，尽管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的投票情况稍有改进，但就某些代表的公 

开发言而论，还谈不上有好消患。 事实上，在联合国里反犹太人运动'和反以色列 

的请骂都已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

若干代表团所说的某些话从辱骂到种族和宗教趣动都有。 前者的例子有：指 

以色列为"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毒瘤" （伊朗， 1 9 8 5 年 1 0 月 1 6 日第3 7 次全

♦ A / 4 1 / 5 0 。

1 本信件内的" 反扰太主义" " 反扰份子" 和 " 反扰太人" 等词语都是按照一般 

公认的意义，即指与犹太人为敌（参看《筒明牛津当代英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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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 ( 见A / 40/ P V .  3 7 ) ) 或 '‘ 以色列犹大复国主义妖魔" （巴解组织， 1985  

年 1 1 月 2 1 日第8 7 次全体会议， ( iP. A /40yï>v. 8 7 ) ) 。以往各年，大会历任 

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都坚持主张，在提到每一个国家时都应当采用作为联合国会员 

国所用的名称，德皮淫斯主席事实上有一次也这样做；这种干预应被视为正规程序。

这种口头攻击加剧产生异常恶劣的清况，即蓄意否认、贬低和查曲希特勒屠杀 

犹太人的真象和重要性，从而应和目前斩纳粹组织所散布的论调和口号。 属于这 

一类的发言有：诸如 " 所谓的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叙利亚， 1 9 8 5 年 1 0 月29  

日特别政治委员会第1 6 次会议( 见A /S?C X 4Q /P v . 1 6 ) )、 "所谓的反犹太主 

义 " （科威特， 1 9 8 5 年 1 0 月3 0 日特别政治委员会第1 7 次会议（见A //s：F C / 

40ZPV. 1 7 ) ) 或指称欧洲的犹太人是被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送进集中营的' f 伊朗，

1 9 8 5 年 1 0 月3 1 日特别政'治委员会第2 1 次会议 ( 见A /SFC /4Q /"Pv. 2 1 ) ) ,  

这种请骂中令人特别震惊的例子是：称以色列总理是" 一个双手法满巴勒斯坦和其 

他地方的无辜儿童鲜血的新纳粹分子" ，还说是" 与纳粹相互勾结的人，应被传唤 

到纽伦堡重开审判" （巴解姐织， 1 9 8 5 年 1 0 月 1 6 日第3 7 次全体会议( E  

A/40XPV. 3 7 ) )。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期间，标准的反犹太主义，：塘动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敌意和 

仇恨的现象，也是非常明显，诸如沙特阿拉伯代表1 9 8 5 年 1 1 月2 0 日的发言， 

其中指控" 在参议院和议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南非种族主义 

政权 " ，并企图" 为其罪行辩护" （见 A / 4 0 / P V . 8 4  ) 0

然而最足以说明这种毁i旁的例子是： 1 9 8 5 年 1 1 月2 5 日巴林的扎亚尼女 

士在第三委员会上，除其他事项外，就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不容忍问题进行辨论时 

说 " 犹太人杀香了耶苏基督天主教会在第二届梵蒂理 ♦ 会和教宗通愉"我们 

的时代" 中都驳斥了神杀论，其他基督教派别也这样做。然而这种诬蔑旧调现在竟 

然在根振《宪章》规定，志在" 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人权的组织一 

联合国中再度重弹。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庆祝联合国成立和战胜纳粹主义的庆祝活 

动剛过去几♦ 星期，这种低级的、厚颜无耻的反犹太主义就开始泛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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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科充满仇恨的行径公然遗抗联合国各项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宗教漏动的规定。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 0 条明确规定" 任何鼓吹民族、科族或宗教 

仇恨的主张，构成媚幼彼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同样地，《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国除公约》第 4 条规定， "对任何种族或屈于一种肤色或人种 

的人群" 进行任何漏动均被视为应依法惩处的罪行。

联合国大会不应当成为国际文书明确规定为应依法惩处罪行的上演场所。

这种准则日益低落的现象需要最严格地遵照《联合国宪章》和 《议事规则》， 

特别是第3 5 和第6 8 条，来予以纠正。问题不仅在于有秩序地进行辨论，也在于 

使联合国能符合它的创建原则。

谨请将本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1 2 、 3 7 、 9 7 和 1 3 6 下的正式文件 

散发。 '

大使

本杰明，内塔恩亚胡（签名）


